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收益结转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及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人累计收益

＝∑

投资人日收益 （即投资人日收

益逐日累加）

注：本次累计收益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

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直

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可查询及

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对投资人（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

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投资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

１５

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集中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

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２

、另外，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提请广大本基金的持有人定期核查自己的账户余额。根据

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按日进行收益分配，当日收益的精度为

０．０１

元，小数点第三位采用去

尾的方式，因此，当账户余额过低时，将出现无收益分配的情形。 此时，持有人可选择追加基金

份额或者全部赎回等方式避免自身资产的损失。 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基金合同中的相关章节。

３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或登陆本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

９００９１２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桥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０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６５

，

７２３

，

４４３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４１７

，

２０８

，

０００

股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相关程序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以下程序：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同时非关联股东已经批准上海外高桥（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集团”）免于发出要约收购。 由于外高桥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本次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时，外高桥集团对相关议案

回避表决。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第十七

次会议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外高桥保

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３０９

号）核准。

（二）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价格：每股

１６．８７

元。

２

、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公司向外高桥集团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４

，

９１９

，

１１６

股， 作为购买其持有的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３８．３５％

股权、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

９．１７％

股权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支付对价。 同时向上海东兴

投资控股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东兴投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８０４

，

３２７

股，作为购

买其持有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４１．６５％

股权的支付对价。发行完成后，外高

桥集团的新增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１．２６％

；东兴投资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０３％

。

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２１５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新

增股份

２６５

，

７２３

，

４４３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承诺

东兴投资承诺因本次发行而持有的公司股份自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外高桥集团承诺对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自本次所认购股份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三、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７４５

，

０５７

，

５００

股增加至

１

，

０１０

，

７８０

，

９４３

股。其中：外高桥集团持有

６３２

，

１２７

，

１１６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２．５４％

，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东兴投资持有

５０

，

８０４

，

３２７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０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核查认为：

１

、外高桥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要求；

２

、外高桥集团、东兴投资严格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承诺；

３

、外高桥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６５

，

７２３

，

４４３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１

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

司

６３２

，

１２７

，

１１６ ６２．５４％ ２１４

，

９１９

，

１１６ ４１７

，

２０８

，

０００

２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

限公司

５０

，

８０４

，

３２７ ５．０３％ ５０

，

８０４

，

３２７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非公开发行方案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情况与非公开发行方案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６３２

，

１２７

，

１１６ －２１４

，

９１９

，

１１６ ４１７

，

２０８

，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５０

，

８０４

，

３２７ －５０

，

８０４

，

３２７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８２

，

９３１

，

４４３ －２６５

，

７２３

，

４４３ ４１７

，

２０８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２７

，

２９２

，

０００ ２６５

，

７２３

，

４４３ ３９３

，

０１５

，

４４３

Ｂ

股

２００

，

５５７

，

５００ ０ ２００

，

５５７

，

５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２７

，

８４９

，

５００ ２６５

，

７２３

，

４４３ ５９３

，

５７２

，

９４３

股份总额

１

，

０１０

，

７８０

，

９４３ １

，

０１０

，

７８０

，

９４３

八、备查文件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金城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人偿还本公司欠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人偿还欠款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金城造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纸集团）分别与海市大有农场芦苇公司（以下简称大有苇场）、金城印刷

厂、金城造纸集团金宝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宝纸业）签署三方抵款、转账协议。 金纸

集团代大有苇场偿还欠款

３０

，

０８９

，

５４２．２４

元，代金城印刷厂偿还欠款

２

，

０４８

，

８３４．７９

元，代金

宝纸业偿还欠款

１７

，

７８２

，

７５３．７２

元。 加之金纸集团偿还本公司欠款

５０

，

０７８

，

８６９．２５

元，本公司

共收回欠款

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证券部门收到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

（

Ｎ０

：

００２１１７４７０３５

）。

二、欠款情况及抵款、转账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欠款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应收债务人金纸集团

６６

，

２０９

，

７２３．０８

元，应收大有苇场

３０

，

０８９

，

５４２．２４

元，应收金城印刷厂

２

，

０４８

，

８３４．７９

元，应收金宝纸业

１７

，

７８２

，

７５３．７２

元。

（二）抵款、转账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金纸集团代大有苇场偿还对本公司的

３０

，

０８９

，

５４２．２４

元欠款，大有苇场将对金纸集团

的应收债权

３０

，

０８９

，

５４２．２４

元予以相应抵销，本公司同意接受金纸集团的清偿。

２

、金纸集团代金城印刷厂偿还对本公司的

２

，

０４８

，

８３４．７９

元欠款，本公司同意接受金纸集

团的清偿。

３

、金纸集团代金宝公司偿还对本公司的

１７

，

７８２

，

７５３．７２

元欠款，本公司同意接受金宝公

司的清偿。

金纸集团

２００６

年以前为公司控股股东，现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收到金纸集团偿还欠款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还款共计

１

亿元，冲回坏帐准备金

８２

，

８７４

，

９００．１７

元，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

８２

，

８７４

，

９００．１７

元（具体数据以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为准）。 详见下表：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应收款额 已计提坏账准备金 本次偿还金额 冲回坏账准备金

金纸集团

６６

，

２０９

，

７２３．０８ ５２

，

３６１

，

６５３．６ ５０

，

０７８

，

８６９．２５ ４４

，

９３１

，

４９４．２２

金宝公司

１７

，

７８２

，

７５３．７２ １７

，

７８２

，

７５３．７２ １７

，

７８２

，

７５３．７２ １７

，

７８２

，

７５３．７２

金城印刷厂

２

，

０４８

，

８３４．７９ ２

，

０４８

，

８３４．７９ ２

，

０４８

，

８３４．７９ ２

，

０４８

，

８３４．７９

大有苇场

３０

，

０８９

，

５４２．２４ １８

，

１１１

，

８１７．４４ ３０

，

０８９

，

５４２．２４ １８

，

１１１

，

８１７．４４

合计

１１６

，

１３０

，

８５３．８３ ９０

，

３０５

，

０５９．５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８７４

，

９００．１７

四、备查文件

１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与凌海市大有农场芦苇公司、金城造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的三方抵款协议书。

２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印刷厂、金城造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三方转账

协议书。

３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城造纸集团金宝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城造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的三方转账协议书。

４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

ＮＯ ０００２１１７４７０３５

）。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金城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对锦州彩练集团担保责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及担保涉诉情况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为锦州彩练塑料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州彩练集团）

在锦州市工商银行

９６６８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０３

年因锦州彩练集团未能按期偿还

９３９

万元到期贷款，被锦州市工商银行提起诉讼。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锦州彩练集团偿还到期贷款

９３９

万元及利息，判决本公司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详见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

对外担保及涉诉补充公告）。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以下

简称长城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

９６６８

万元贷款及其相应利息的债权转让给长城公

司。

２００８

年长城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锦州彩练集团偿还

８５３９

万元贷款

本金及利息，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０９

）辽民

二初字第

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锦州彩练集团偿还贷款

８５３９

万元及相应利息，本公司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

司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

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将本案由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

二、解除担保责任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长城公司与锦州彩练集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锦州彩练集团以

３２１２

万元受让长城公司对锦州彩练集团的债权

１９６１６．８

万元， 其中本金

９６６８

万元， 利息

９９４８．８

万元。因此，锦州彩练集团解除本公司在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一切担保责任。本公司现

已收到长城公司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和锦州彩练集团送达的《告知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根据锦州彩练集团的申请，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下达（

２０１０

）铁中执

指字第

５

号执行裁定书，终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辽民初字第

９

号民事判决书的执

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此裁定书。

三、解除担保责任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因为锦州彩练集团提供

９６６８

万元担保计提预计负债

１４７６７

万元（本金加利息）。 此次解除本公司的担保责任，公司可冲回预计负债

１４７６７

万元，增

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

１４７６７

万元。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由于实际债权人锦州彩

练集团豁免了本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３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本

公司的债务重组事项使该准则规定的预计负债确认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可在债务重组发生的

期间确认为收益（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关于金城

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的专项核查意见》）。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没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锦州彩练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债权转让通知书

３

、锦州彩练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告知函

４

、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铁中执指字第

５

号）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金城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与典当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证券部门收到两份债权转让合同（协议），现公告如下：

一、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债权

转让合同》

（一）合同各方当事人介绍

１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银行）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

３７７

，

２２３

万元

住所：锦州市太和区市府路

６９

号

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等。

２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金信）

法定代表人：徐国瑞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锦州市太和区凌南东里宝地城

Ｂ

区

７－８

号

主营业务：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等。

３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剑斌

注册资本：

２８

，

７８３

万元

住所：辽宁省凌海市金城街

主营业务：机制纸浆、机制纸及纸板、粘合剂的生产、销售；造纸技术的咨询、服务；蒸汽、

电力生产与供应。

（二）债务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数额：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尚欠锦州银行贷款账面余额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债权转让：锦州银行将上述债权（包括主债权、与主债权相关的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权

等附属权利及其他相关资产）转让给锦州金信，锦州金信同意受让。

３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二、锦州银行凌海支行与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

（一）协议各方当事人介绍

１

、锦州银行凌海支行

负责人：赵海韬

营业场所：凌海市凌海路

主营业务：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

２

、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同上）

（二）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数额：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在锦州银行凌海支行贷款本金总额

５

，

５２５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

５０％

保证金）。

２

、债权转让：锦州银行凌海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锦州金信，锦州金信获得债权人地位，

享有在借款合同项下的相应的债权及与债权相关的一切担保权利。

３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以上合同及协议当事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及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签署债权转让合同及协议对公司日后开展的债务重组及实质性资产重组将产生积极影

响。

四、备查文件

１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合同》

２

、锦州银行凌海支行与锦州金信典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1-084

证券代码：

110013

证券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一次注册，分期发行。

201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

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

】

PPN19

号），接受本公司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完成了

2011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

本期

定向工具

"

）的发行。 本期定向工具的发行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5

年，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5.80％

。

本期定向工具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向投资人定向发行。本期定向

工具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即将到期的借款以优化融资结构， 同时解决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生

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854

股票简称：

ST

春兰 编号：临

2011-014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以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并于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9

人。 董事均通过书面签

字的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发表了意见。

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制度〉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

会公告

[2011]30

号）以及江苏证监局《关于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苏

证监公司字

[2011]591

号）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工作，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1-057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出租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分别与上海拉

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及库巴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将公

司两幢新建的仓库分别出租给上述两家公司作为物流仓库。

本次出租资产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及限制条件，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承租方

1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加兴

主要业务：从事服装销售

住所：上海市漕溪路

270

号

1

幢

3

层

3300

室

2

、承租方

2

：库巴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露

经营范围： 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等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路

3065

号二楼中区

H

座

交易对方均无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标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三鲁公路

2121

号的

2

幢物流仓库，建筑面积合计

为

24,900

平方米；

2

、租赁期限

:

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分别为

2011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及

2012

年

2

月

16

日至

2015

年

2

月

15

日；

3

、租赁用途：从事物流、仓储以及发收作业；

4

、租金支付方式：本次出租房屋的租金均为先付后用，其中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为每两个月

支付一次，另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为每六个月支付一次。

5

、租金规定：两份房屋租赁合同每月租金合计为

73.84

万元。

四、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按照国家政策和市场原则、参照租赁房屋所在地的市场

价格，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租赁价格。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2005

年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签订土地出让协议，在紧邻现有工厂地块

旁受让土地使用权

325

亩，作为公司扩充产能之用。 其后，因地方政府处理该地块的动迁进度

落后，公司另行在江西丰城完成生产基地建设，已能满足公司产能需求，因此，公司对该浦江镇

地块的项目规划作了重新调整。 根据该地块所在地的地理区位及交通建设优势，规划建造物流

仓库。该项投资第一期计划建造总面积为

49,800

平方米的四幢仓库及相关配套设施，用于公司

自身的仓库、物流配送需求及对外租赁。

第一幢仓库已于

2011

年

3

季度建成，第二幢仓库预计于

2011

年

12

月底建成，另两幢仓

库计划于

2012

年一季度陆续建成。 本次交易标的即为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两幢仓库，由于其

中一幢仓库是从

2011

年

12

月

16

日开始租赁， 另一幢仓库则是从

2012

年

2

月

16

日开始租

赁，因此对公司

2011

年度的利润没有重大影响。 对

2012

年度的损益影响为：租金收入扣除相

关中介费用及营业税金后，估计

2012

年度公司将增加利润约

760

万元。 该项估计利润并未扣

除土地使用权摊销和建筑物折旧，因为无论是否发生该项资产租赁，摊销和折旧均会发生，因

此未列入对公司的损益影响数中计算扣除。

六、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与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

2

、公司与库巴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423

股票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0-035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14

：

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2

月

14

日

-2011

年

12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上

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韩光武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刘畅和苏晨明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9

人，代表股份

379,701,46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7%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名，代表股份

378,61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1.33%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8

名，代表股份

1,091,46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28,6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4%

；反对

62,8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及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工业集

团公司为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378,610,000

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9,588,9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

对

62,8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49,7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刘畅、 苏晨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1-044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

<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 会议同意撤销《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撤回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股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 公司董事会

承诺自本决议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审议和披露股权激励计划。

一、《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深圳市新亚电

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

激励对象为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计

117

人； 计划

授予的股票为

450

万股新亚制程股票，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新亚制程股本总额

19980

万股

的

2.2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6.72

元

/

股。

二、公司已将《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报备至

中国证监会，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函。

三、撤销原因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

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至今，国际国内市场发生较大变化，整体趋势

仍不明朗，对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产生较多不确定因素。 公司认为若继续

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因此，公司决

定撤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四、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1-043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以书面、电话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并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九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许伟明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

<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

的议案》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至今，国际国内市场发生较大变化，整体趋势仍

不明朗，对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产生较多不确定因素。 公司认为若继续实

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因此，公司决定

撤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因董事张东娇、闻明、蒋浩、许洪属于《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5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撤销

<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的公告》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5

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1-71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补充流动资金，降低筹资成本，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中环集团

"

）拟对本公司提供借款，借款金额为

23,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一年。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

旭光先生、秦克景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由九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同时董事会授

权公司总经理沈浩平先生签署该累计总额不超过贰亿叁仟万元人民币借款的相关文件， 公司

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决议。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16

号

法人代表：由华东

注册资本：贰拾亿零贰仟柒佰伍拾捌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资产经营管理（金融资产经营管理除

外）；电子信息产品，电子仪表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维修；系统工程服务；对电子信息

及相关产业进行投资；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二）关联关系介绍

目前，中环集团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中环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人，该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借款人：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1

、借款金额：人民币

23,000

万元；

2

、借款用途：流动资金借款

3

、借款期限：一年；

4

、借款年利率：

7.216%

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利率参考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此次借款有利于增

加公司流动资金，降低企业筹资成本，支持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董事长张旭光先生、董事秦克景先生与与上述交易存在关联人的情形，在审议该

议案时回避表决，由

9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为公司提供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内部决

策规则》的有关规定，在对公司提供的上述议案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阅读并参加了董事会审

议的基础上，基于本人的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关于中环集团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

1

）董事会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

权限的规定。

（

2

）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为公司提供借款，利率为

7.216%

。 本次借款按照公开、公允、公正原

则进行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流动资金，降低企业筹资成本，支持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有关议案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5

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9

公告编号：

2011-72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

董事、监事。董事应参会

11

人，实际参会

11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方式

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中环集团为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

告》。

关联董事张旭光先生、秦克景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